附件1
[bookmark: _GoBack]文山市人民医院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
处置服务需求

1．服务内容：采购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处置服务，包含本单位产生的一次性未经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塑料输液瓶（袋）、玻璃瓶及透析桶等，包括瓶/袋里的残留液体。
2．采购服务时间：服务期3年，合同一年一签。
3．服务方案：供应商根据我院服务需求，自行提供服务方案，★条款为实质性响应条款。
特别提示：若无偏差，可声明：“完全响应文山市人民医院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处置服务需求所有条款的要求，无偏差”。若有偏差，请列出不能满足的条款。
★4．履约保证金与违约责任：
①中标后需缴纳履约保证金人民币一万元，合同期满无违约后退还。
★②如未按时回收、在医院排放废液、破坏环境卫生及违反相关政策法规如创文创卫等，按次扣除履约保证金500元并补足违约金；如发生回收物流失、非法倒卖、超范围回收等严重违约一次，医院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追究赔偿。
★5．基本资质：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供应商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必须包含“未被污染输液瓶（袋）回收”或“再生资源回收”内容，并须列入云南省商务厅、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云南省未污染输液瓶（袋）回收利用企业名单”内。
6．回收范围：未被患者血液、体液、排泄物污染的塑料输液瓶、输液袋、玻璃瓶及透析桶。
传染病区、输液涉及使用细胞毒性药物、麻醉类药品、精神类药品、易制毒药品、放射性药品的输液瓶/袋，即使未被污染，不在投标人回收范围内。
其中透析桶根据国家《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年版）》，透析液的空容器不属于医疗废物。因实际工作中，医疗卫生机构内透析液桶产生数量较大，为进一步做好规范管理，医疗卫生机构血液透析中心（室）阳性区内透析液桶按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处置，阴性区内透析液桶按未污染输液瓶（袋）进行管理处置。
7．收运频次：投标人每天至少收运两次，每次收运间隔时间不超过12小时，对于产生量较大的科室应根据实际情况提高收运频次，如遇突发状况，2小时内采取替代措施，保证科室暂存点及医院暂存点不积压，每次收运后，按相关要求对相关设施物品进行清洁和消毒。
8．回收地点：投标人按时自行到招标人各临床科室回收，按行业相关要求转运至暂存点，并保持暂存点卫生干净整洁且满足创文、创卫、爱卫、环保要求。
★9．暂存点设置要求：
①投标人自行建设固定的室内暂存点，招标人仅提供建设地点。
②建设结构：建设的暂存点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密闭房间，具备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功能，地面应硬化、防渗并易于清洁消毒，设置良好的排水系统，或配备泄漏液体收集装置，门窗应坚固、可锁闭，并安装防盗设施，符合“六防两禁”要求。
③设施设备：设置醒目的“可回收物”等相关标识及管理制度上墙，配备足量、防渗漏的专用周转箱/容器，安装视频监控设备，覆盖出入口及内部，配备冲洗、消毒设施及工具，配备防鼠、防蚊蝇、防蟑螂设施。
10．投标人对本项目组织至少5名回收专业人员团队，其中≥2名回收人员派遣在项目提供全天候回收服务，按回收计划进行回收，如遇特殊情况接到招标人应急回收转运需求后，需在1小时内到达现场处理。
★11．医疗可回收物品必须按塑料输液瓶/袋、玻璃瓶、透析桶分类盛装，严禁混装散放。可回收物品内的残留液体严禁在招标人院区内倾倒排放，投标人用收集桶收集后自行运走并按相关规范要求处置。
12．投标人回收交接时应规范填写医疗机构废弃物中可回收物交接台账本，应就回收物品种类、重量、收运人员及车辆信息进行登记，确保数据真实完整，严禁伪造、编造数据，每月做好汇总统计台账，当月数据台账应在次月5日前提交至招标人工作人员处，实现可回收物的可追溯。
13．投标人免费提供符合相关卫生标准的专用回收袋（箱）等包装容器在招标人院区使用，用于本采购项目，并按招标人各科室日常实际盛装需求配备足够数量的回收袋（箱），确保包装物标识与医疗废物有明显区别，如使用过程中有损坏应及时更换。
14．投标人应对回收物品的合法性和利用去向负全部法律责任，不得将回收利用的输液瓶（袋）用于原用途，不得用于制造餐饮容器以及玩具等儿童用品，应符合不危害人体健康的原则，同时禁止转包或委托其他无资质的机构或个人进行回收转运。
15．投标人自行确保回收物品转运过程中的安全，确保转运过程中不丢失、不污染环境、不违反转卖。在回收转运过程中因发生泄漏、遗失、扩散等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如投标人原因发生事故，应赔偿招标人损失，且招标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不承担投标人损失。
16．投标人工作中以服务为宗旨，举止文明，不得野蛮装卸，注意说话方式和态度，当招标人有误解时应认真、细致、耐心地向招标人说明情况。
17．投标人开展工作须与其他部门协调的，由投标人自行协调处理。
18．投标人应对所有回收物品进行严格检查，确认未被污染方可回收利用。若发现混入医疗危险废物或确定已被污染时，应立即归还医院，由医院按医疗废物处置流程规范处置。回收工作完成后，应将现场场地清理干净，保持环境卫生。
19．投标人提供的服务须按招标人要求、院内指定路线及工作安排计划及时完成，并积极响应、完成招标人要求的临时工作。
20．投标人须提供全程信息化追溯系统（具备称重、交接、数据统计功能）或规范的纸质交接转移联单，确保回收物从科室到最终处置单位的闭环可追溯。
21．运输与安全：使用专用车辆运输，运输及处置过程中发生的一切安全、环保事故责任由投标人承担。投标人必须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一年至少一次）。
22．人员管理：回收人员应向招标人提供在效期内的健康证明备案，统一着装、佩戴证件、服从医院管理，并接受专业培训。
23．应急准备：制定应急预案，如发生包装破损导致少量残留药液泄漏，应立即用吸附材料处理，并对污染区域进行清洁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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